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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5月23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
投票表決結果

茲提述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4年4月17日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。除文義
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�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公佈，於2014年5月23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
如下：

普通決議案
票數(約%)

贊成 反對

1. 省覽及審議本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
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事會報告與
獨立核數師報告。

3,308,330,840
(99.998%)

60,000
(0.002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。

2. (a) 重選沈慶祥先生為董事。 3,308,330,840
(99.652%)

11,560,890
(0.348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。

(b) 重選陳巍先生為董事。 3,308,330,840
(99.652%)

11,560,890
(0.348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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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決議案
票數(約%)

贊成 反對

(c) 重選辛羅林先生為董事。 3,296,240,840
(99.288%)

23,650,890
(0.712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。

(d)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。 3,308,330,840
(99.998%)

60,000
(0.002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。

3. 續聘德勤•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核數師及
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。

3,319,831,730
(99.998%)

60,000
(0.002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。

4. (A) 給予董事會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，
其數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十。

3,319,831,730
(99.998%)

60,000
(0.002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。

(B) 給予董事發行本公司新股份的一般授權，
其數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二十。

3,289,633,878
(99.089%)

30,257,852
(0.911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。

(C) 擴大給予董事發行本公司新股份的一般授
權，加上本公司根據上述第4(A)項所回購
的股份。

3,289,633,878
(99.089%)

30,257,852
(0.911%)

由於超過50%票數贊成該決議案，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。

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的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為7,189,655,664股。有關股東
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，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就決議案投贊
成或反對票的股份合共為7,189,655,664股。誠如上市規則第13.40條所載，概無股份賦予
其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，惟僅可就於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，且根據上
市規則，概無股份要求其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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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香�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�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
決的監票員。

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第4(A)至(C)項內的決議案詳情，股東可參閱該通函，
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址www.enerchina.com.hk或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網址
www.hkexnews.hk瀏覽及下載該通函。

代表
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羅泰安

香�，2014年5月2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�括執行董事陳巍先生（主席）、沈慶祥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鄧
銳民先生及項亞波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炳昌先生、項兵博士及辛羅林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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